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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及其子

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鉴于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沙水业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

排水公司”）拟以股东借款、发放委托贷款或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方式向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财务资助，同意公司为长沙水业集团或长沙排水公司

提供与财务资助金额相一致的不超过 5 亿元的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

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人民中路 6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注册资本：242,655.192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7005294X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4 年 12 月 7 日至 2054 年 12 月 6 日 

主要股东：长沙水业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长沙水业集团 87.64%的股权。 

2、存在的关联关系 

长沙水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3、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沙水业集团总资产为 1,771,603.07 万

元，净资产为 104,939.51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235,787.71 万元，净利润

为-26,806.0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长沙水业集团总资产为 1,868,583.43 万元，净资产

为 98,547.61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25,348.37 万元，净利润为-6,391.9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长沙水业集团资产负债率为 94.73%。 

长沙水业集团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花桥社区花桥污水处理厂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健 

注册资本：15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22557556A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雨水的收集、处理、利用；水处理系统

运行及维护；电力供应；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59 年 11 月 26 日 



 

 

主要股东：长沙排水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长沙水业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2、存在的关联关系 

长沙排水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3、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沙排水公司总资产为 400,883.59 万元，

净资产为 49,939.73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33,162.76万元，净利润为 1,078.79

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长沙排水公司总资产为 708,360.62 万元，净资产为

197,029.10 万元；2019 年 1-8 月营业收入为 34,211.99 万元，净利润为 11,425.9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长沙排水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2.19%。 

长沙排水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为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方为控股股东长沙水业

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长沙排水公司，总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担保形

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或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等。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

准额度为准，公司将根据担保的实施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公司需要为长沙水

业集团或长沙排水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担保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审议关联担保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发表



 

 

了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

案的表决。 

2、本次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的发

展，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改善公司资金结构；公司为本次

财务资助事项向长沙水业集团或长沙排水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被担保人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91,517 万元人民币，

占 2018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54.50%。本次担保全部完成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约为 141,517 万元人民币，占 2018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

净资产的 84.28%；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合 54,37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没有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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